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赴海（境）外交流学习 

协议书 

 

甲方：北京科技大学 

乙方：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院系）______________（学号） 

 

    根据《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海（境）外交流管理规定》（校发【2011】86 号）以及

《北京科技大学关于研究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课程管理规定（试行）》（校发【2009】4

号）、《北京科技大学在校研究生出国（境）留学、参加学术会议的学籍管理规定》（校

研发【2013】9 号）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甲乙双方在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就甲方派遣乙方赴海（境）外交流学习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获得甲方的推荐前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家/地区、院校)交

流学习，期限自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共_____天（自出

境之日起计算）。乙方自愿参加本交流项目，接受甲方的派遣和管理。 

二、甲方应履行以下义务： 

  1. 指定相关负责人作为项目的联系人。 

2．指导乙方进行相关校际交流项目申请。 

3．向海（境）外高校（科研机构）提供所需的有关乙方的材料。 

4.  乙方在海（境）外交流期间，为其保留学籍。 

5.  协助乙方解决在海（境）外交流期间所遇到的困难。 

6．按相关规定为乙方办理在海（境）外交流所获课程学分及成绩的认证等事宜。 

三、乙方自愿参加本交流项目，并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充分了解学校有关学生海（境）外交流的管理规定，服从甲方管理，积极配

合甲方做好交流工作。 

2．充分了解在海（境）外高校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好交流学习必要

的准备。按要求及时向甲方提供办理对外交流手续所需的所有材料。 

3．应制订清晰的学习规划并努力完成既定的学业目标，未完成者按照相关管理

规定进行处理。 

4．在海（境）外交流期间，乙方应当服从接收单位的管理，并与本校导师、相



关职能部门及院系老师保持联系，定期汇报学习研究和生活情况。 

5．乙方在海（境）外交流期间应购买人身保险，所有保险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

担。乙方自行负责其在海（境）外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并自行对其行为

造成第三方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如未购买保险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乙方负

责。 

6．乙方根据项目规定缴纳学费，并承担赴海（境）外交流的所需费用。在交流

期间，乙方所获得的海（境）外交流单位发放的资助津贴、奖学金或其他机

构给予的经济资助由乙方自主支配。 

7．在海（境）外期间，不得从事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活动，保证遵守中国和

交流学习所在国（地区）的法律法规，遵守所在学习单位的管理制度，尊重

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由于乙方的行为不当或行为违法而引起的一

切法律责任由其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及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无关。 

8．乙方应按照既定的交流项目时间、内容在海（境）外高校学习交流；因故需

中止、延长留学期限或更改留学内容，应及时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未经甲

方同意擅自更改交流计划者，甲方有权依照相关管理规定，视情节轻重对乙

方做出相应处理。 

9．乙方应在交流期满回校一个月内向甲方提交书面的交流总结。 

四、 本协议适用范围：凡申请并获得甲方推荐参加由甲方联系、组织的各种赴海

（境）外交流项目的北京科技大学学生。 

五、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由双方

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七、本协议书正本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乙方声明： 

1、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以上内容，同意所有条款。 

2、我已了解此交流项目的相关内容及规定。 

3、我已将参加该交流项目的相关事宜如实通知父母，并已征得父母同意。 



4、我___________(已参与/自愿放弃) 海（境）外意外伤害及重大疾病保险计划。（如已

购买）保险起止日期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此声明。 

 

 

 

甲方：北京科技大学  

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本协议正反面打印，一式两份，一份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备案，一份自行留存） 


